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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0� � �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21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6月21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

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4南京证券CP002 期限 84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410096 发行日 2024年6月20日

起息日 2024年6月21日 兑付日 2024年9月13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9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20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李心丹先生因个人工作安排辞去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董事会提名，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陈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陈传明先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接替李心丹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传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4年6月8日披露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19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金融城5号楼）3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72,088,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20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李剑锋先生主持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2人，肖玲董事、薛勇董事、李心丹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李伟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2,940 99.9915 175,000 0.0084 800 0.0001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2,940 99.9915 175,000 0.0084 800 0.0001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2,064,740 99.9988 23,200 0.0011 8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254,598 99.9597 833,342 0.0402 8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3,200 0.0083 800 0.0001

11.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与国资集团、紫金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609,000 99.9792 174,000 0.0208 0 0.0000

11.02、议案名称：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3,439,381 99.9904 174,000 0.0096 0 0.0000

11.03、议案名称：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242,164 99.9904 174,000 0.0096 0 0.0000

11.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5,320,483 99.9906 174,000 0.009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604,040 99.9766 484,700 0.023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4,000 0.008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8,544,967 98.8637 23,543,773 1.1363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185,353 99.9564 903,387 0.0436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3,182 99.9915 175,558 0.0085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4,740 99.9916 174,000 0.0084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912,940 99.9915 175,800 0.008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2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3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的议案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4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

议案

650,812,254 99.9729 175,000 0.0268 800 0.0003

5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50,812,254 99.9729 175,000 0.0268 800 0.0003

6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授权的议案

650,964,054 99.9963 23,200 0.0035 800 0.0002

8

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9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650,153,912 99.8718 833,342 0.1280 800 0.0002

10

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自营

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650,814,054 99.9732 173,200 0.0266 800 0.0002

11.00

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 - - - -

11.01

与国资集团、 紫金集团及其相

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38,461,065 99.9486 174,000 0.0514 0 0.0000

11.02

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650,814,054 99.9732 174,000 0.0268 0 0.0000

11.03

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650,814,054 99.9732 174,000 0.0268 0 0.0000

11.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434,219,797 99.9599 174,000 0.0401 0 0.0000

12

关于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650,503,354 99.9255 484,700 0.0745 0 0.0000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

案

650,814,054 99.9732 174,000 0.0268 0 0.0000

14

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627,444,281 96.3833 23,543,773 3.6167 0 0.0000

15

关于修订《南京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650,084,667 99.8612 903,387 0.1388 0 0.0000

16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650,812,496 99.9730 175,558 0.0270 0 0.0000

17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履职

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650,814,054 99.9732 174,000 0.0268 0 0.0000

18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履职

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650,812,254 99.9729 175,800 0.027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议案11《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分为4项子议案逐项表决，4项子议案已分别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3、相关议案的回避表决情况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21,952,

751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7,454,975股）、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10,483,584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3,202,302股）、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60,000,

000股）以及关联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1,212,128股）对议案11.01回避表决；

持股5%以上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58,475,359股）对议案11.02回避表决；持股

5%以上股东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40,672,576股）对议案11.03回避表

决；其他关联股东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174,272,700股）、南京长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2,

321,557股）对议案11.04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龚立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15� � � � � � � � �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4-033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 或“公司” ）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18年2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2、2018年3月1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宜的议案》。

3、2018年3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278名激励对象授予484.98万份股票期

权， 行权价格为43.79元/份； 同意公司向148人授予217.14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每股21.90元或

26.28元，其中，按照每股21.90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2.54万股，按照每股26.28元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54.60万股。

4、授予日后，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期权权益，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认购部分期权权益，被放弃认购的股票期权合计为5.52万份；共计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获授共计1.2万股限制性股票。 故公司实际授予266人479.46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3.79元/份；实

际授予138人215.9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1.90元/股或26.28元/股，其中，按照每股21.90元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34万股，按照每股26.28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60万股。 公司已于2018

年5月29日完成授予登记。

5、2018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期权的

授予登记后实施完成利润分配，同意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数量、行权价格进行调整：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调整为6,232,980份，行权价格调整为33.38元/股；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1,329,900份。

6、2018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日，10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1名激

励对象因选任为监事，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前述激励对象共计获授限制性股票51,000股（其中，以21.90

元/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13,800股， 以26.28元/股获授限制性股票37,200股）； 获授期权共计

234,600份。鉴于公司2018年8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依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

期权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应对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 价格以及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 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 以16.54元/股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7,940股、以

19.91元/股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8,360股，共计回购66,3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后，公司

将全部予以注销。 同时，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共计304,980份。

7、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18年11月26日， 公司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8、2018年11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

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公司以2018年11月27日为授予

日，授予11名激励对象共计132.99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9、公司自2018年10月26日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日，共有20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不再

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另有3名激励对象因2018年绩效考核未达标，不符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的

解锁/行权条件。 公司拟向前述23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注销股票期权。

前述激励对象，涉及14名获授限制性股票84,300股（其中，以21.90元/股获授34,800股，以26.28元/

股获授49,500股）。 另，前述23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377,300份。

鉴于公司2018年8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依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将以回购价

格16.54元/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5,240股；以19.91元/股（另加上

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4,350股；共计回购109,590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后，公

司将全部予以注销。如前述回购注销手续尚未完成期间，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则前述回购对象

的利润分配款项由本公司代收，回购价格不再进行调整。另经调整后，公司本次拟注销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共计490,490份。

10、2019年4月19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232名激励对象进行第一

期股票期权行权，行权价格为33.38元/股，其所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共计904,843份；同意119名激励

对象进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其所对应的解锁数量共计435,847股。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等11人

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另有3名激励对象因2018年绩效考核未达标，不符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

解锁条件。 公司本次将以回购价格16.54元/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5,240股；以19.91元/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4,350股；共计回购

109,590股。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5日

办理完成相关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11、2019年5月23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435,847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2、2020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预留授予期权

合计132.99万份，共授予11人。自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第一个可行权等待期届满日前，共计3名激励

对象自公司离职，对应持有的31.824万份股票期权不可解锁。 故本次达到行权条件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为8人，持有的101.166万份股票期权可解锁第一期（1/6），合计可行权数量为16.861万份，行权

价格31.17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0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以

16.14元/股回购1,065,653股限制性股票， 以19.51元/股回购192,790股限制性股票， 共计回购1,258,

443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2,096,250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2020年11月5日办理完

成相关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14、2020年8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每股派现0.4元、每股派现0.5元），根据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派现事项发生后，可对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0.67元

/股。

15、2021年4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

以15.64元/股回购318,500股限制性股票，以19.01元/股回购166,530股限制性股票，共计回购485,030

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1,608,490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2021年11月2日办理完成

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16、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以

15.14元/股回购124,280股限制性股票，以18.51元/股回购60,450股限制性股票，共计回购184,730股，

总计注销股票期权905,190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2023年4月11日办理完成相关限

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17、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以

14.64元/股回购118,560股限制性股票，以18.01元/股回购49,095股限制性股票，共计回购167,655股，

总计注销股票期权521,105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18、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

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以14.14元/股回购70,200股限制性股票，以17.51元/股回购29,425股限制性股票，

共计回购99,625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407,485份。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3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欧

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2、2023年3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年3月4日至2023年3月13日。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

提出的异议。 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3年4月12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4、2023年5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6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在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

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6万股。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78人变更为271

人，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679.8万股变更为653.8万股。

6、2023年11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4年6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2023年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251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

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期权的原因

（一）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在情况发

生之日，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

作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自2023年4月25

日至本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之日，共计7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公司将回购注销该等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在情况发生之日，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自授予完成登记

日至本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之日，共计18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公司将回购注销该等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因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需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第六个解锁期/第六个行权

期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公司将回购注销96名激励对象第六个解锁期对应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注销

其第六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三）因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而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

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 、“B” 、“C” 、“D” 和“E”五个等级，届时依

据限制性股票对应考核期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认当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与个人层

面归属比例对照关系如下表所示：

个人业绩考核等级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合格） 80%

D（待提升） 0%

E（不合格） 0%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期计划

归属的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期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自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之日止， 激励对象离职、

业绩考核情况如下：

情形 人数（人） 需回购股数（股）

激励对象离职 18 832,000

绩效为C 85 91,080

绩效为D、E 2 10,500

合计 105 933,580

三、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1、调整前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前述离职激励对象共计获授限制性股票9,000股（以21.90元/股获授3,300股，以26.28元/股获授5,

700股），应予以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需注销股票期权16,900份。

前述业绩未达标激励对象第六个解锁期对应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7,635股（其中，以21.90元/股

获授50,700股，以26.28元/股获授16,935股），第六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296,550份。

2、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按照调整后的数量/价格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

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调整事由

（1）2017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581,638,50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2）2018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19年6月完成2018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56,063,7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4元（含税）。

（3）2019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20年7月完成2019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56,063,755股扣除回购专户已持有的

股份7,599,927股后的余额748,463,82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

（4）2020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21年7月完成2020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754,695,722股扣除回购专户已持有的股份7,599,

927股后的余额747,095,7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

（5）2021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22年7月完成2021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754,210,692股扣除回购专户已持有的股份15,142,

068股后的余额739,068,6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

（6）2022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23年8月完成2022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5元（含税）。

因此，公司拟对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及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4、调整方法

（1）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调整

派息转增：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

派息转增：P＝(P0-V)/(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3）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

派息转增：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5、调整结果

根据上述调整依据和调整方法， 结合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对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及注销的相关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如下：

调整后回购数量Q1=3,300*(1+0.3)+� 50,700*（1+0.3）=70,200股

调整后回购数量Q2=5,700*(1+0.3)+� 16,935� *（1+0.3）=29,425股

调整后回购数量Q3=Q1+Q2=70,200+29,425=99,625股

调整后回购价格P1=(21.90-0.4)/(1+0.3)-0.4-0.5-0.5-0.5-0.5=14.14元/股

调整后回购价格P2=(26.28-0.4)/(1+0.3)-0.4-0.5-0.5-0.5-0.5=17.51元/股

调整后的期权数量=（16,900+296,550）*(1+0.3)� =407,485份

注：Q1为以21.90元/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数量，Q2为以26.28元/股的授予价

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数量，Q3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合计回购数量。 P1为以21.90元/股的授

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P2为以26.28元/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

价格。

综上，本次公司拟以14.14元/股回购70,200股限制性股票，以17.51元/股回购29,425股限制性股票，

共计回购99,625股。前述激励对象已承担的利润分配税款，由公司在回购款中予以补偿；如前述回购注销

手续尚未完成期间，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则前述回购对象的利润分配款项由本公司代收，回购

价格不再进行调整。 另，本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407,485份。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若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公司代收的，应作为应付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则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不作调整。 故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933,580股，回购价格为9.52元/股。

四、本次拟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回购注销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7,380,280 -1,033,205 6,347,0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739,045,755 739,045,755

1、A股 739,045,755 739,045,755

三、股份总数 746,426,035 -1,033,205 745,392,830

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限制性股票注销，注销

程序尚需要一定时间，未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前，本次回购注销暂不影响公司总股本数。

五、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六、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

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事项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情形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事宜。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须按照《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信息披

露,�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及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四）《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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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5日前送

达全体监事，于2024年6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

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会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我们同意公司对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

对本次注销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

达标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

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事项进行了

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事项并调整

回购价格及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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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 或“公司” ）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回购注销情况如下：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1）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由公司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自2023年4月25日至本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召开之日，共计7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公司将回购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第六个解锁期/第六个

行权期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将回购注销96名激励对象第六个解锁期对应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注销其第六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本次公司拟以14.14元/股回购70,200股限制性股票，以17.51元/股回购29,425股限制性股票，共计

回购99,625股。前述激励对象已承担的利润分配税款，由公司在回购款中予以补偿；如前述回购注销手续

尚未完成期间，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则前述回购对象的利润分配款项由本公司代收，回购价格

不再进行调整。 另，本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407,485份。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

（1）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由公司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自授予完成登记日至本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之日，共计18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公司将回购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因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而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公司内部各类考核制度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

行个人考核，85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绩效为“C” ，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为计划额度的80%，2名激励

对象绩效为“D”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若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公司代收的，应作为应付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则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不作调整。 故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933,580股，回购价格为9.52元/股。

综上，公司拟向部分激励对象共计回购1,033,205股限制性股票，注销股票期权407,485份。 公司将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1,033,20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2栋1楼

2、申报时间：2024年6月22日至2024年8月5日

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寄出日为准。

3、联系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38550000-6720

5、邮政编码：201103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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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51名；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数量：1,610,220股；

● 公司将在办理完毕相关解除限售申请手续后、股份上市流通前，发布相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暨上市的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 或

“本次激励计划” ）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3年3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欧

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2、2023年3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年3月4日至2023年3月13日。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

提出的异议。 此外，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3年4月12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4、2023年5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6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在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

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6万股。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78人变更为271

人，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679.8万股变更为653.8万股。

6、2023年11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4年6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2023年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251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

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说明

（一）限售期已届满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完成登

记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期为2023年6月19日，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4年6月18日

届满。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均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解锁条件类型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公司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公司业绩考核

2023年度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不低于前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0-2022年）的平均值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

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未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24亿元， 不低于前三

个会计年度（即2020-2022年）的平均值，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个人业绩考核要

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

制度实施。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 、“B” 、

“C” 、“D” 和“E” 五个等级，届时依据限制性股票对应

考核期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认当期个人层面归属比

例。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与个人层面归属比例对照关系如

下表所示：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激励对象

当期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期计划归属的

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期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

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部分仍在职的253名激励对象中，

166名激励对象2023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 “A” 或 “B” ，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100%；85名激励对象2023年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为“C”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

2名激励对象2023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对应考核当年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

销。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51人，其中符合解锁100%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66人，可解锁股票

权益数量为1,245,900股，符合解锁80%条件的激励对象共85人，可解锁股票权益数量为364,320股。 根

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在相应可解除限售期内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对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85名激励对象因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即2023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为“C”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20%不可解锁，拟由公司回购注销91,080股；2名激励对象因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即2023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 ，1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前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100%不可解锁，拟由公司回购注销842,500股。

综上，本次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33,580股。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51人，共计1,610,2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2%。 本次可解除限售名单及数量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比例

张雪娟 首席财务官 200,000 60,000 30.00%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0人）

5,471,000 1,550,220 28.34%

合计 5,671,000 1,610,220 28.39%

注：上述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等因素。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解锁条件进行了审核，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建议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需的相关事

宜。

五、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名单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我们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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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5日前送

达全体董事，于2024年6月20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并提出建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251名激励对象办理1,610,22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所需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对本次注销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了审核。经核查，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33,580股，涉及人数105人，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0.13%；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933,580股，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745,492,455股。 本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符合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

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事项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判断，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以14.14元/股回购70,200股限

制性股票，以17.51元/股回购29,425股限制性股票，共计回购99,625股。 另，本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407,

485份。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马志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